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9號

原      告  烜陞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文忠  

訴訟代理人  林哲希律師

被      告  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忬龍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程瑞波  

0000000000000000

上二家公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悅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1萬5,665

元，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0萬9,182元，

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3％，由被告嘉

仕益實業有限公司負擔47％。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萬5,222元為被告瓏山開發

建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

限公司如以新臺幣301萬5,6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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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90萬3,061元為被告嘉仕益實

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

司如以新臺幣270萬9,18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址設高雄市新興區之被告瓏山開

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瓏山公司）及址設高雄市鳳山區之被

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嘉仕益公司）請求給付貨款，

而高雄市新興區、鳳山區均為本院轄區，依上開規定，本院

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瓏山公司與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青公司）承攬「南亞科5A主廠房建築

及環境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瓏山公司因

工程需要，自民國112年8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授權

盧志遠向原告訂購所需材料（如附表一所示貨品，下稱附表

一貨品）；嘉仕益公司則自112年9月9日起至同年12月22日

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工程所需材料（如附表二所

示貨品，下稱附表二貨品）。附表一、二之貨品（合稱系爭

貨品），均已由原告之人員分別於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點，

送至系爭工程工地，並由盧志遠等人於附表一、二所示銷貨

單上簽收確認。惟經原告數度向瓏山公司請求附表一貨品之

貨款共301萬5,665元、向嘉仕益公司請求附表二貨品之貨款

共270萬9,182元，均未獲置理。為此，爰分別依買賣契約之

法律關係，各請求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加計法定遲延利息

給付附表一、二所示之貨款等語。並聲明：㈠瓏山公司應給

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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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訴外人盧志遠與被告間之關係，僅係系爭工程由

永青公司承攬後，就其中模板工程部分，再由被告為次承攬

人。盧志遠所屬震森科技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震森公

司，其配偶為負責人）僅為被告之代工，被告固授權震森公

司請款，且有餘款始由被告分得。惟施工期間，震森公司頻

頻要求被告墊款，被告因合作關係，固曾各自代墊部分款

項，但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被告亦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

訂購系爭貨品。被告均否認有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原告認

定附表一、二所示貨品係由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分別訂

購，均係以盧志遠之說詞為憑。因被告均未授權盧志遠向原

告訂購系爭貨品，系爭貨品之買賣契約自僅存在於盧志遠與

原告之間，原告不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附表一、二所示貨款

等語，資為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瓏山公司與被告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公司承攬

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

　㈡被告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之員工間有如本院

　　卷一第35-45頁之對話紀錄。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

購買附表一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

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

由？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

二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

已如數交付完畢？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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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

分別論述如下：

　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一貨品？

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

付完畢？

　1.按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

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

務，民法第345條第2項、民法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瓏山公司曾於附表一所示時點授權盧志遠向原告

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兩造已就附表一所示貨品成立買賣契

約，原告並已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將貨品交由盧志遠等人簽收

等語，惟為瓏山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

證人盧志遠之證詞、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間之對話紀

錄、盧志遠之存摺明細、原告法定代理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

Ａ０４之對話紀錄、證人舒建華之證詞等件為證。

　⑵觀諸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戶名稱為瓏山公

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價，

詳如附表一所示）、簽收人（附表一編號1至49為盧志遠、

編號50為黃世敏）。又證人盧志遠就此亦到庭證稱：伊有簽

收附表一所示之銷貨單（編號1至49部分），附表一編號50

銷貨單簽收者為黃世敏，黃世敏當時受僱於伊，伊當時則是

受僱於瓏山公司，伊為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人，負責安排工

人、訂貨，伊的工資單上匯款人為瓏山公司，亦有瓏山公司

之匯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

頁）。

　⑶另依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即對話紀錄內之「孔

明」）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三第95頁、第99頁、

第105頁、第123頁、第127頁、第151頁、第169頁、第173

頁、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3頁、第207頁、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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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頁），關於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部分，瓏山公司確有指揮

監督盧志遠施作系爭工程，並將工人及盧志遠之薪資匯入盧

志遠之帳戶。

　⑷另參以原告負責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LINE對話暱稱

「孔明」）之對話紀錄，原告曾將附表一編號1至44部分貨

品銷售明細及存摺帳戶傳送予Ａ０４，並數度確認付款時

間，Ａ０４則回應「瞭解」、「正在安排」、「好」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37至39頁）。

　⑸暨審酌證人即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舒建華亦於本院證稱：伊

為永青公司之職員，亦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系爭工程之模

板工程，工地現場是盧志遠負責，盧志遠是瓏山公司僱用

的，伊會如此認定係因為盧志遠做的工作是由瓏山公司來請

款，廠商請款時伊都有在廠商驗收請款單上簽名，伊有收過

瓏山公司請款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至296頁）。

　⑹綜上，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瓏山公司於附表一所示時

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且原告已將

附表一所示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

遠、黃世敏簽收。是以，原告主張其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

一所示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

契約業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盧志遠等語，堪認

屬實。

　3.瓏山公司雖抗辯：其與嘉仕益公司、盧志遠所屬震森公司間

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瓏山公司，瓏山公司亦未授

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公司領取云云，並

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於112年簽立之模板工程契約書、

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被告等間協調會

之會議紀錄等件為證。惟查：前揭工程契約並未載明盧志遠

係受僱於何人，亦無任何關於盧志遠與震森公司內部關係之

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87頁）。又前揭盧志遠向永青公

司借款所簽立之借據，僅記載盧志遠曾於112年12月間向永

青公司分別借款各10萬元、2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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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6頁）。再者，依被告等人所提出之前揭協調會會議紀

錄內容，盧志遠雖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上開協

調會，並請求取回工地之施工工具、材料，及表明該批材料

與嘉仕益公司無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7頁）。綜由前揭

證據內容觀之，瓏山公司所提上開證據，至多僅可證明第三

人震森公司亦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

款，以及盧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

並為前述請求等事實；惟均不足以證明於112年8月15日起至

同年9月12日止之期間內，瓏山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

表一所示貨品，亦無法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瓏山公

司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4.至瓏山公司另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

被告瓏山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惟

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並無怨隙，衡

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

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般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前揭與被告瓏

山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

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5.瓏山公司復抗辯：證人盧志遠所提之系爭匯款紀錄非屬薪

資，而係借款，因認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流於虛妄

云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瓏山公司法定代理人

（通訊軟體暱稱「孔明」）間之通訊對話紀錄，內容確載

有：「滷蛋哥（即盧志遠）請傳上一張的工資表金額，20多

萬的」等語，且盧志遠亦曾將系爭工程之工單上傳並註明金

額等客觀情狀（見本院卷三第105頁、第229至231頁），堪

認系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

款。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瓏山公司既

主張系爭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法律關係成立

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惟瓏山公司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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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

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物之義務，民

法367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一之買賣

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

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遠，業

如前述，則附表一貨品既經原告交付並經盧志遠、黃世敏代

瓏山公司簽收受領在案，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

付購買附表一貨品之價金（加計稅款後）301萬5,665元（計

算式詳如附表一），於法自屬有據。

　2.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就附表一之貨款，兩造並無

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被告對原告所負上開給付價金義務，

屬無確定清償期限之金錢債務。又原告已對瓏山公司提起本

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瓏山公司（見審訴

卷第133頁），依上開規定，原告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與催告

有同一之效力，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

延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

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

數交付完畢？

　　原告主張：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按即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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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

二貨品，並透過盧志遠與原告成立買賣契約，原告並已分別

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將貨品送至系爭工程之工地，盧志遠並曾

於附表二所示銷貨單上簽收，惟為嘉仕益公司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就其主張，並提出附表二之貨品銷貨單、證人盧志遠之

證詞、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人員間之對話紀錄、盧志遠

所提出之存摺明細為證。查附表二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

戶名稱為被告嘉仕益公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

號、品名、數量、單價，詳如附表二所示）、簽收人（詳如

附表二編號1至35均為盧志遠）。又盧志遠亦於本院證稱：

其有簽收附表二所示之銷貨單，其當時是受僱於被告嘉仕益

公司，其當時在現場即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安排工人、訂

貨，其工資單上匯款人為嘉仕益公司、亦有嘉仕益公司之匯

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另

依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負責人Ａ０５（即對話紀錄內之

暱稱HUGO）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二第37頁、第57

頁、第59頁、第61頁、第65頁、第67頁、第69頁、第101

頁、第103頁、第107頁、第10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

35頁、第137頁、第197頁、第199頁、第245頁、第247

頁），堪認就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嘉仕益公司之負責人Ａ

０５（綽號HUGO）應有參與施工人員之分配，盧志遠亦曾向

其請領施工人員薪資。又審酌證人盧志遠所提出之匯款紀錄

（見本院卷一第77頁、第81頁、第83頁、第85頁），嘉仕益

公司另曾於112年9月至112年10月間匯款共計150萬4,555元

至盧志遠帳戶。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證人盧志遠之

證詞與其於本院提出之前揭對話紀錄、匯款紀錄內容大致吻

合，堪認被告嘉仕益公司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應曾授權盧志遠

向原告訂購附表二貨品，且原告已將附表二貨品送至系爭工

程工地，由盧志遠簽收。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二貨品之

買賣契約已成立，且原告已依約交付貨品等語，堪認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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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嘉仕益公司固以：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與盧志遠所屬震森

公司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司，被告

嘉仕益公司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

公司領取，並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112年簽立之模板工

程契約書、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瓏山

公司、嘉仕益公司協調會會議紀錄為證云云，抗辯被告嘉仕

益公司無庸負給付責任。惟查，被告就此部分所提出之前揭

模板工程契約書、借據、協調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59頁

至第187頁、第195頁至第197頁），至多僅能證明第三人震

森公司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及盧

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等情，業經

認定如前（見本判決爭點㈠第3段），均無法證明於112年9

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間嘉仕益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

表二貨品，亦不足以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嘉仕益公

司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3.嘉仕益公司又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

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

惟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

並無怨隙，衡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

為虛偽陳述之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

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

前揭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綽號HUGO）間之Line

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

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4.嘉仕益公司復以證人盧志遠所提之前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而

係借款，抗辯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並非屬實云

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嘉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

（暱稱HUGO）間之112年10月7日通訊對話紀錄，其內容載有

盧志遠向HUGO報告當日工作人員分組情形、各組工作內容及

翻譯薪資，HUGO並就施工人員之師傅或粗工配比提出詢問等

情（見本院卷二第57至61頁），堪認證人盧志遠確實曾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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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報告人員工作分配及翻譯之薪資，益見

系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

款。又嘉仕益公司主張上開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

借貸法律關係成立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嘉仕益公司就

此部分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

採。

　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

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查嘉仕益公司授權盧志遠與原告就附表二之買賣標的及價金

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成立，原告

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被告嘉仕益公司授權之盧志遠等情，業

經認定如前（見前述爭點㈢之論述）。則原告依買賣契約之

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附表二貨品之價金（加計稅

款後）270萬9,182元（詳如附表二），於法自屬有據。又就

附表二所示貨款，兩造並無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依民法第

229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

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

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原告已對被告提起本件

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嘉仕益公司（見審訴

卷第137頁），堪認原告已依法為催告，依民法第233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原告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本於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㈠瓏山公

司應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

70萬9,18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兩造均陳明願

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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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聲

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

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一：（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

編號

貨 品

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8/15 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

*90*3060MM

192 169 32,448 盧志遠

2 2023/08/15 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

5分*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3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4 2023/08/15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 -

配件(組)

200 60 12,000 盧志遠

5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板(厚)

8尺

300 205 61,500 盧志遠

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

司WN-95B 1

2MMGX/個

350 65 22,750 盧志遠

7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 4

分 100CM

100 65 6,500 盧志遠

8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 J

型鉤 -附螺

帽(紅綁帶)

4 1,885 7,540 盧志遠

9 2023/08/24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50 880 44,000 盧志遠

10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 -

配件(組)
50 60 3,000 盧志遠

11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 4 250 78 19,500 盧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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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20CM

12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 J

型鉤 -附螺

帽(紅綁帶)

1 1,885 1,885 盧志遠

13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厚  板模華

司  3 分 孔

寶鼎(箱)

5 560 2,800 盧志遠

14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螺帽 2

分半 (5/16)

BXF/包

5 142 710 盧志遠

15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 2

分半 120CM

宗興(把)

20 290 5,800 盧志遠

1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免拆綱 6尺

0.3T*2*182

0MMJG/片

50 120 6,000 盧志遠

17 2023/08/2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

*90*3060MM
768 169 129,792 盧志遠

18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 240

0MM
800 205 164,000 盧志遠

19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3

米
250 880 220,000 盧志遠

20 2023/08/26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 3

米 - 配 件

(組)

250 60 15,000 盧志遠

21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 釘 12#2

1/2"27KG/

箱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2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 13#2"2

7KG/裝東山

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3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 10#3-

1/5"27KG 　

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4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鋼釘 1-1/2"

寶國
5 55 275 盧志遠

25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U型鐵絲 14

KG 20# 600

MM

1 615 615 盧志遠

26 2023/08/29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用木製

三角條1寸*

1寸*6尺

117 35 4,095 盧志遠

2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鋰電砂

輪機DGA404
1 5,885 5,885 盧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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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4"空機

2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充電圓

鋸機(空機)
2 9,180 18,360 盧志遠

2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電機組DLX0

0000000
3 23,600 70,800 盧志遠

3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正廠牧田充

電座DC18RC

18V

3 2,750 8,250 盧志遠

3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鋰電電池 B

L186018V6.

0

8 4,150 33,200 盧志遠

3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圓桶裝雙網

砂 輪 切 片

4"1mm50片 /

桶

1 600 600 盧志遠

3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面刃木工

鋸片190*2.

2*40t

10 180 1,800 盧志遠

3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 模 鑽 尾

(有牙 )4分

3.3尺 (100c

m)

5 235 1,175 盧志遠

35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 模 鑽 尾

(有牙)4分5

尺

5 300 1,500 盧志遠

36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鍍鋅鐵絲 U

型 12#60CM-

把

10 371 3,710 盧志遠

3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蓮霧頭螺帽

1/2 ILIIQ/

只

12,00

0

8 91,200 盧志遠

3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外焊1/2*25 12,00

0

14 163,200 盧志遠

3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

司WN-95B 1

2MMGX/個

13,00

0

60 780,000 盧志遠

4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 分 內 桿

1/2*96CM

768 51 39,091 盧志遠

4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 分 內 桿

1/2*86CM

6,000 46 273,600 盧志遠

4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 分 內 桿 96 78 7,440 盧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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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1/2*146CM

4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 分 內 桿

1/2*321CM

144 170 24,480 盧志遠

4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 分 內 桿

1/2*231CM

96 123 11,808 盧志遠

45 2023/09/0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厚)

8尺

600.0

00

205 123,000 盧志遠

46 2023/09/0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

*90*3060MM

192.0

00

169 32,448 盧志遠

47 2023/09/07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4米

半出租(200

支/3元/天)

9/07-10/5=

30天

200.0

00

600.0 120,000 盧志遠

48 2023/09/07 000000000000 03-06 鐵角材 4米

半 -損壞或

是遺失照價

賠償

200 　 0 盧志遠

49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拉桿 3

米

100 330 33000 盧志遠

50 2023/09/12 000000000000 DD-1 鐵 角 材 1.2

米

600 105 63000 黃世敏

　 　 　 　 　 總價 2,872,062 

　 　 　 　 　 加計稅款 3,015,665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編號 貨 品

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9/09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

5分3"*6"

80 340 27,200  盧志遠

2 2023/09/09 000000000000 D10-A A 級 北 美

4.5*90*3

060MM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3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1 鐵 角 材 8

尺

600 220 132,000  盧志遠

4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3米

300 880 264,000  盧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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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3/09/09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

3 米 ( 配

件)

300 60 18,000  盧志遠

6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鐵支撐3.

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7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 重型斜撐

3米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8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

1

重型斜撐

3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9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 重型斜撐

5米

200 1,15

0

230,000  盧志遠

10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

1

重型斜撐

5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11 2023/10/31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

5分3"*6"

160 340 54,400  盧志遠

12 2023/10/31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

吋 *1.5 吋

*10尺

322 168 54,096  盧志遠

13 2023/10/31 000000000000 0 吊地下室 1 2,00

0

2,000  盧志遠

14 2023/10/31 000000000000 DA 白木6寸*

1.5 寸 *12

尺

44 360 15,840  盧志遠

15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

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16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2~

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17 2023/11/05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3.

5-5米(退

租)-把(2

00 支 /3

元 / 天 )1

0/6-11/5

=31天

-200 -200 0  盧志遠

18 2023/11/05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

吋 *1.5 吋

*10尺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19 2023/11/16 000000000000 DD 三角敏 6

米

2,00

0

25  50,000  盧志遠

20 2023/12/0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

5分3"*6"

225.

000

340  76,500  盧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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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

4米

300.

000

204  61,200  盧志遠

22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

1.75米

200 315 63,000  盧志遠

23 2023/12/02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

吋 *1.5 吋

*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4 2023/12/0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

吋 *1.5 吋

*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5 2023/12/08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

5分3"*6"

150 340 51,000  盧志遠

26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

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27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

2米

300 102 30,600  盧志遠

28 2023/12/17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

4米

300 204 61,200  盧志遠

29 2023/12/17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

吋 *1.5 吋

*10尺

204 168 34,272  盧志遠

30 2023/12/17 0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

5分4"*6"

75 530 39,750  盧志遠

31 2023/12/18 000000000000 DB 塑膠白板

75*6尺

300 950 285,000  盧志遠

32 2023/12/1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

吋 *1.5 吋

*10尺

612 168 102,816  盧志遠

33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

2米

300 213 63,900  盧志遠

34 2023/12/2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

1.75米

100 315 31,500  盧志遠

35 2023/12/2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

5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總計 2,580,174

　

　 　 　 　 加計稅款 2,70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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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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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9號
原      告  烜陞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文忠  
訴訟代理人  林哲希律師
被      告  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忬龍  


被      告  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瑞波  


上二家公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悅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1萬5,665元，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0萬9,182元，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3％，由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負擔47％。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萬5,222元為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301萬5,6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90萬3,061元為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70萬9,18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址設高雄市新興區之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瓏山公司）及址設高雄市鳳山區之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嘉仕益公司）請求給付貨款，而高雄市新興區、鳳山區均為本院轄區，依上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瓏山公司與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青公司）承攬「南亞科5A主廠房建築及環境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瓏山公司因工程需要，自民國112年8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所需材料（如附表一所示貨品，下稱附表一貨品）；嘉仕益公司則自112年9月9日起至同年12月2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工程所需材料（如附表二所示貨品，下稱附表二貨品）。附表一、二之貨品（合稱系爭貨品），均已由原告之人員分別於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點，送至系爭工程工地，並由盧志遠等人於附表一、二所示銷貨單上簽收確認。惟經原告數度向瓏山公司請求附表一貨品之貨款共301萬5,665元、向嘉仕益公司請求附表二貨品之貨款共270萬9,182元，均未獲置理。為此，爰分別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各請求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給付附表一、二所示之貨款等語。並聲明：㈠瓏山公司應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訴外人盧志遠與被告間之關係，僅係系爭工程由永青公司承攬後，就其中模板工程部分，再由被告為次承攬人。盧志遠所屬震森科技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震森公司，其配偶為負責人）僅為被告之代工，被告固授權震森公司請款，且有餘款始由被告分得。惟施工期間，震森公司頻頻要求被告墊款，被告因合作關係，固曾各自代墊部分款項，但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被告亦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被告均否認有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原告認定附表一、二所示貨品係由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分別訂購，均係以盧志遠之說詞為憑。因被告均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系爭貨品之買賣契約自僅存在於盧志遠與原告之間，原告不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附表一、二所示貨款等語，資為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瓏山公司與被告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
　㈡被告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之員工間有如本院
　　卷一第35-45頁之對話紀錄。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一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一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
　1.按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2項、民法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瓏山公司曾於附表一所示時點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兩造已就附表一所示貨品成立買賣契約，原告並已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將貨品交由盧志遠等人簽收等語，惟為瓏山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證人盧志遠之證詞、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間之對話紀錄、盧志遠之存摺明細、原告法定代理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之對話紀錄、證人舒建華之證詞等件為證。
　⑵觀諸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戶名稱為瓏山公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價，詳如附表一所示）、簽收人（附表一編號1至49為盧志遠、編號50為黃世敏）。又證人盧志遠就此亦到庭證稱：伊有簽收附表一所示之銷貨單（編號1至49部分），附表一編號50銷貨單簽收者為黃世敏，黃世敏當時受僱於伊，伊當時則是受僱於瓏山公司，伊為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人，負責安排工人、訂貨，伊的工資單上匯款人為瓏山公司，亦有瓏山公司之匯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
　⑶另依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即對話紀錄內之「孔明」）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三第95頁、第99頁、第105頁、第123頁、第127頁、第151頁、第169頁、第173頁、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3頁、第207頁、第209頁），關於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部分，瓏山公司確有指揮監督盧志遠施作系爭工程，並將工人及盧志遠之薪資匯入盧志遠之帳戶。
　⑷另參以原告負責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LINE對話暱稱「孔明」）之對話紀錄，原告曾將附表一編號1至44部分貨品銷售明細及存摺帳戶傳送予Ａ０４，並數度確認付款時間，Ａ０４則回應「瞭解」、「正在安排」、「好」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至39頁）。
　⑸暨審酌證人即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舒建華亦於本院證稱：伊為永青公司之職員，亦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工地現場是盧志遠負責，盧志遠是瓏山公司僱用的，伊會如此認定係因為盧志遠做的工作是由瓏山公司來請款，廠商請款時伊都有在廠商驗收請款單上簽名，伊有收過瓏山公司請款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至296頁）。
　⑹綜上，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瓏山公司於附表一所示時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且原告已將附表一所示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遠、黃世敏簽收。是以，原告主張其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一所示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業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盧志遠等語，堪認屬實。
　3.瓏山公司雖抗辯：其與嘉仕益公司、盧志遠所屬震森公司間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瓏山公司，瓏山公司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公司領取云云，並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於112年簽立之模板工程契約書、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被告等間協調會之會議紀錄等件為證。惟查：前揭工程契約並未載明盧志遠係受僱於何人，亦無任何關於盧志遠與震森公司內部關係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87頁）。又前揭盧志遠向永青公司借款所簽立之借據，僅記載盧志遠曾於112年12月間向永青公司分別借款各10萬元、2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95至196頁）。再者，依被告等人所提出之前揭協調會會議紀錄內容，盧志遠雖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上開協調會，並請求取回工地之施工工具、材料，及表明該批材料與嘉仕益公司無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7頁）。綜由前揭證據內容觀之，瓏山公司所提上開證據，至多僅可證明第三人震森公司亦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以及盧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並為前述請求等事實；惟均不足以證明於112年8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2日止之期間內，瓏山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亦無法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瓏山公司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4.至瓏山公司另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瓏山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惟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並無怨隙，衡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前揭與被告瓏山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5.瓏山公司復抗辯：證人盧志遠所提之系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而係借款，因認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流於虛妄云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瓏山公司法定代理人（通訊軟體暱稱「孔明」）間之通訊對話紀錄，內容確載有：「滷蛋哥（即盧志遠）請傳上一張的工資表金額，20多萬的」等語，且盧志遠亦曾將系爭工程之工單上傳並註明金額等客觀情狀（見本院卷三第105頁、第229至231頁），堪認系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款。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瓏山公司既主張系爭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法律關係成立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惟瓏山公司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物之義務，民法367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一之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遠，業如前述，則附表一貨品既經原告交付並經盧志遠、黃世敏代瓏山公司簽收受領在案，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付購買附表一貨品之價金（加計稅款後）301萬5,665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一），於法自屬有據。
　2.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就附表一之貨款，兩造並無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被告對原告所負上開給付價金義務，屬無確定清償期限之金錢債務。又原告已對瓏山公司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瓏山公司（見審訴卷第133頁），依上開規定，原告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
　　原告主張：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按即112年9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二貨品，並透過盧志遠與原告成立買賣契約，原告並已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將貨品送至系爭工程之工地，盧志遠並曾於附表二所示銷貨單上簽收，惟為嘉仕益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就其主張，並提出附表二之貨品銷貨單、證人盧志遠之證詞、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人員間之對話紀錄、盧志遠所提出之存摺明細為證。查附表二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戶名稱為被告嘉仕益公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價，詳如附表二所示）、簽收人（詳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均為盧志遠）。又盧志遠亦於本院證稱：其有簽收附表二所示之銷貨單，其當時是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司，其當時在現場即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安排工人、訂貨，其工資單上匯款人為嘉仕益公司、亦有嘉仕益公司之匯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另依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負責人Ａ０５（即對話紀錄內之暱稱HUGO）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二第37頁、第57頁、第59頁、第61頁、第65頁、第67頁、第69頁、第101頁、第103頁、第107頁、第10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35頁、第137頁、第197頁、第199頁、第245頁、第247頁），堪認就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嘉仕益公司之負責人Ａ０５（綽號HUGO）應有參與施工人員之分配，盧志遠亦曾向其請領施工人員薪資。又審酌證人盧志遠所提出之匯款紀錄（見本院卷一第77頁、第81頁、第83頁、第85頁），嘉仕益公司另曾於112年9月至112年10月間匯款共計150萬4,555元至盧志遠帳戶。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證人盧志遠之證詞與其於本院提出之前揭對話紀錄、匯款紀錄內容大致吻合，堪認被告嘉仕益公司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二貨品，且原告已將附表二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盧志遠簽收。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二貨品之買賣契約已成立，且原告已依約交付貨品等語，堪認屬實。
　2.嘉仕益公司固以：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與盧志遠所屬震森公司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司，被告嘉仕益公司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公司領取，並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112年簽立之模板工程契約書、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協調會會議紀錄為證云云，抗辯被告嘉仕益公司無庸負給付責任。惟查，被告就此部分所提出之前揭模板工程契約書、借據、協調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87頁、第195頁至第197頁），至多僅能證明第三人震森公司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及盧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等情，業經認定如前（見本判決爭點㈠第3段），均無法證明於112年9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間嘉仕益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表二貨品，亦不足以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嘉仕益公司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3.嘉仕益公司又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惟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並無怨隙，衡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前揭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綽號HUGO）間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4.嘉仕益公司復以證人盧志遠所提之前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而係借款，抗辯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並非屬實云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嘉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暱稱HUGO）間之112年10月7日通訊對話紀錄，其內容載有盧志遠向HUGO報告當日工作人員分組情形、各組工作內容及翻譯薪資，HUGO並就施工人員之師傅或粗工配比提出詢問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7至61頁），堪認證人盧志遠確實曾向嘉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報告人員工作分配及翻譯之薪資，益見系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款。又嘉仕益公司主張上開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法律關係成立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嘉仕益公司就此部分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查嘉仕益公司授權盧志遠與原告就附表二之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被告嘉仕益公司授權之盧志遠等情，業經認定如前（見前述爭點㈢之論述）。則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附表二貨品之價金（加計稅款後）270萬9,182元（詳如附表二），於法自屬有據。又就附表二所示貨款，兩造並無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原告已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嘉仕益公司（見審訴卷第137頁），堪認原告已依法為催告，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原告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本於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㈠瓏山公司應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一：（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
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8/15

		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

		169

		32,448

		盧志遠



		2

		2023/08/15

		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
5分*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3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4

		2023/08/15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配件(組)

		200

		60

		12,000

		盧志遠



		5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板(厚)8尺

		300

		205

		61,500

		盧志遠



		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司WN-95B 12MMGX/個

		350

		65

		22,750

		盧志遠



		7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4分 100CM

		100

		65

		6,500

		盧志遠



		8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J型鉤-附螺帽(紅綁帶)

		4

		1,885

		7,540

		盧志遠



		9

		2023/08/24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50

		880

		44,000

		盧志遠



		10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配件(組)

		50

		60

		3,000

		盧志遠



		11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4分120CM

		250

		78

		19,500

		盧志遠



		12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J型鉤-附螺帽(紅綁帶)

		1

		1,885

		1,885

		盧志遠



		13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厚 板模華司 3分孔 寶鼎(箱)

		5

		560

		2,800

		盧志遠



		14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螺帽2分半(5/16)BXF/包

		5

		142

		710

		盧志遠



		15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2分半 120CM 宗興(把)

		20

		290

		5,800

		盧志遠



		1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免拆綱6尺0.3T*2*1820MMJG/片

		50

		120

		6,000

		盧志遠



		17

		2023/08/2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768

		169

		129,792

		盧志遠



		18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 2400MM

		800

		205

		164,000

		盧志遠



		19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3米

		250

		880

		220,000

		盧志遠



		20

		2023/08/26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 3米-配件(組)

		250

		60

		15,000

		盧志遠



		21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12#2 1/2"27KG/箱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2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13#2"27KG/裝東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3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 10#3-1/5"27KG　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4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鋼釘1-1/2" 寶國

		5

		55

		275

		盧志遠



		25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U型鐵絲 14KG 20# 600MM

		1

		615

		615

		盧志遠



		26

		2023/08/29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用木製三角條1寸*1寸*6尺

		117

		35

		4,095

		盧志遠



		2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鋰電砂輪機DGA404Z4"空機

		1

		5,885

		5,885

		盧志遠



		2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充電圓鋸機(空機)

		2

		9,180

		18,360

		盧志遠



		2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電機組DLX00000000

		3

		23,600

		70,800

		盧志遠



		3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正廠牧田充電座DC18RC 18V

		3

		2,750

		8,250

		盧志遠



		3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鋰電電池 BL186018V6.0

		8

		4,150

		33,200

		盧志遠



		3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圓桶裝雙網砂輪切片 4"1mm50片/桶

		1

		600

		600

		盧志遠



		3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面刃木工鋸片190*2.2*40t

		10

		180

		1,800

		盧志遠



		3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鑽尾(有牙)4分3.3尺(100cm)

		5

		235

		1,175

		盧志遠



		35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鑽尾(有牙)4分5尺

		5

		300

		1,500

		盧志遠



		36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鍍鋅鐵絲U型12#60CM-把

		10

		371

		3,710

		盧志遠



		3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蓮霧頭螺帽1/2 ILIIQ/只

		12,000

		8

		91,200

		盧志遠



		3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外焊1/2*25

		12,000

		14

		163,200

		盧志遠



		3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司WN-95B 12MMGX/個

		13,000

		60

		780,000

		盧志遠



		4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96CM

		768

		51

		39,091

		盧志遠



		4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86CM

		6,000

		46

		273,600

		盧志遠



		4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146CM

		96

		78

		7,440

		盧志遠



		4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321CM

		144

		170

		24,480

		盧志遠



		4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231CM

		96

		123

		11,808

		盧志遠



		45

		2023/09/0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厚)8尺

		600.000

		205

		123,000

		盧志遠



		46

		2023/09/0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000

		169

		32,448

		盧志遠



		47

		2023/09/07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4米半出租(200支/3元/天)9/07-10/5=30天

		200.000

		600.0

		120,000

		盧志遠



		48

		2023/09/07

		000000000000

		03-06

		鐵角材4米半-損壞或是遺失照價賠償

		200

		　

		0

		盧志遠



		49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拉桿3米

		100

		330

		33000

		盧志遠



		50

		2023/09/12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1.2米

		600

		105

		63000

		黃世敏



		　

		　

		　

		　

		　

		總價

		


		2,872,062 

		




		　

		　

		　

		　

		　

		加計稅款

		


		3,015,665

		








 
附表二：（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9/09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80

		340

		27,200 

		盧志遠



		2

		2023/09/09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3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8尺

		600

		220

		132,000 

		盧志遠



		4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3米

		300

		880

		264,000 

		盧志遠



		5

		2023/09/09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3米(配件)

		300

		60

		18,000 

		盧志遠



		6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鐵支撐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7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

		重型斜撐3米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8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1

		重型斜撐3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9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

		重型斜撐5米

		200

		1,150

		230,000 

		盧志遠



		10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1

		重型斜撐5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11

		2023/10/31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160

		340

		54,400 

		盧志遠



		12

		2023/10/31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322

		168

		54,096 

		盧志遠



		13

		2023/10/31

		000000000000

		0

		吊地下室

		1

		2,000

		2,000 

		盧志遠



		14

		2023/10/31

		000000000000

		DA

		白木6寸*1.5寸*12尺

		44

		360

		15,840 

		盧志遠



		15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16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2~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17

		2023/11/05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3.5-5米(退租)-把(200支/3元/天)10/6-11/5=31天

		-200

		-200

		0 

		盧志遠



		18

		2023/11/05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19

		2023/11/16

		000000000000

		DD

		三角敏 6米

		2,000

		25 

		50,000 

		盧志遠



		20

		2023/12/0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225.000

		340 

		76,500 

		盧志遠



		21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300.000

		204 

		61,200 

		盧志遠



		22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1.75米

		200

		315

		63,000 

		盧志遠



		23

		2023/12/02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4

		2023/12/0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5

		2023/12/08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150

		340

		51,000 

		盧志遠



		26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27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2米

		300

		102

		30,600 

		盧志遠



		28

		2023/12/17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300

		204

		61,200 

		盧志遠



		29

		2023/12/17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204

		168

		34,272 

		盧志遠



		30

		2023/12/17

		0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5分4"*6"

		75

		530

		39,750 

		盧志遠



		31

		2023/12/18

		000000000000

		DB

		塑膠白板75*6尺

		300

		950

		285,000 

		盧志遠



		32

		2023/12/1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612

		168

		102,816 

		盧志遠



		33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2米

		300

		213

		63,900 

		盧志遠



		34

		2023/12/2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1.75米

		100

		315

		31,500 

		盧志遠



		35

		2023/12/2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總計

		2,580,174
　

		




		　

		　

		　

		　

		加計稅款

		


		


		2,709,18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9號

原      告  烜陞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文忠  

訴訟代理人  林哲希律師

被      告  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忬龍  



被      告  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瑞波  



上二家公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悅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1萬5,665元

    ，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0萬9,182元，

    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3％，由被告嘉

    仕益實業有限公司負擔47％。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萬5,222元為被告瓏山開發

    建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

    限公司如以新臺幣301萬5,6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90萬3,061元為被告嘉仕益實

    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

    司如以新臺幣270萬9,18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址設高雄市新興區之被告瓏山開

    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瓏山公司）及址設高雄市鳳山區之被

    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嘉仕益公司）請求給付貨款，

    而高雄市新興區、鳳山區均為本院轄區，依上開規定，本院

    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瓏山公司與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營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青公司）承攬「南亞科5A主廠房建築

    及環境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瓏山公司因

    工程需要，自民國112年8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授權

    盧志遠向原告訂購所需材料（如附表一所示貨品，下稱附表

    一貨品）；嘉仕益公司則自112年9月9日起至同年12月22日

    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工程所需材料（如附表二所

    示貨品，下稱附表二貨品）。附表一、二之貨品（合稱系爭

    貨品），均已由原告之人員分別於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點，

    送至系爭工程工地，並由盧志遠等人於附表一、二所示銷貨

    單上簽收確認。惟經原告數度向瓏山公司請求附表一貨品之

    貨款共301萬5,665元、向嘉仕益公司請求附表二貨品之貨款

    共270萬9,182元，均未獲置理。為此，爰分別依買賣契約之

    法律關係，各請求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加計法定遲延利息

    給付附表一、二所示之貨款等語。並聲明：㈠瓏山公司應給

    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

    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訴外人盧志遠與被告間之關係，僅係系爭工程由

    永青公司承攬後，就其中模板工程部分，再由被告為次承攬

    人。盧志遠所屬震森科技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震森公司

    ，其配偶為負責人）僅為被告之代工，被告固授權震森公司

    請款，且有餘款始由被告分得。惟施工期間，震森公司頻頻

    要求被告墊款，被告因合作關係，固曾各自代墊部分款項，

    但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被告亦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

    系爭貨品。被告均否認有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原告認定附

    表一、二所示貨品係由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分別訂購，均

    係以盧志遠之說詞為憑。因被告均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

    系爭貨品，系爭貨品之買賣契約自僅存在於盧志遠與原告之

    間，原告不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附表一、二所示貨款等語，

    資為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瓏山公司與被告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公司承攬

    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

　㈡被告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之員工間有如本院

　　卷一第35-45頁之對話紀錄。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

    購買附表一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

    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

    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

    數交付完畢？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

    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分別論

    述如下：

　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一貨品？

    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

    付完畢？

　1.按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

    ，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

    ，民法第345條第2項、民法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瓏山公司曾於附表一所示時點授權盧志遠向原告

    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兩造已就附表一所示貨品成立買賣契

    約，原告並已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將貨品交由盧志遠等人簽收

    等語，惟為瓏山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

    證人盧志遠之證詞、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間之對話紀錄

    、盧志遠之存摺明細、原告法定代理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

    ４之對話紀錄、證人舒建華之證詞等件為證。

　⑵觀諸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戶名稱為瓏山公

    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價，

    詳如附表一所示）、簽收人（附表一編號1至49為盧志遠、

    編號50為黃世敏）。又證人盧志遠就此亦到庭證稱：伊有簽

    收附表一所示之銷貨單（編號1至49部分），附表一編號50

    銷貨單簽收者為黃世敏，黃世敏當時受僱於伊，伊當時則是

    受僱於瓏山公司，伊為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人，負責安排工

    人、訂貨，伊的工資單上匯款人為瓏山公司，亦有瓏山公司

    之匯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

    。

　⑶另依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即對話紀錄內之「孔明」

    ）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三第95頁、第99頁、第10

    5頁、第123頁、第127頁、第151頁、第169頁、第173頁、第

    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3頁、第207頁、第209頁）

    ，關於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部分，瓏山公司確有指揮監督盧

    志遠施作系爭工程，並將工人及盧志遠之薪資匯入盧志遠之

    帳戶。

　⑷另參以原告負責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LINE對話暱稱「孔

    明」）之對話紀錄，原告曾將附表一編號1至44部分貨品銷

    售明細及存摺帳戶傳送予Ａ０４，並數度確認付款時間，Ａ０４則

    回應「瞭解」、「正在安排」、「好」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7至39頁）。

　⑸暨審酌證人即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舒建華亦於本院證稱：伊

    為永青公司之職員，亦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系爭工程之模

    板工程，工地現場是盧志遠負責，盧志遠是瓏山公司僱用的

    ，伊會如此認定係因為盧志遠做的工作是由瓏山公司來請款

    ，廠商請款時伊都有在廠商驗收請款單上簽名，伊有收過瓏

    山公司請款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至296頁）。

　⑹綜上，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瓏山公司於附表一所示時

    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且原告已將

    附表一所示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

    遠、黃世敏簽收。是以，原告主張其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

    一所示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

    契約業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盧志遠等語，堪認

    屬實。

　3.瓏山公司雖抗辯：其與嘉仕益公司、盧志遠所屬震森公司間

    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瓏山公司，瓏山公司亦未授

    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公司領取云云，並

    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於112年簽立之模板工程契約書、

    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被告等間協調會

    之會議紀錄等件為證。惟查：前揭工程契約並未載明盧志遠

    係受僱於何人，亦無任何關於盧志遠與震森公司內部關係之

    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87頁）。又前揭盧志遠向永青公

    司借款所簽立之借據，僅記載盧志遠曾於112年12月間向永

    青公司分別借款各10萬元、2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95

    至196頁）。再者，依被告等人所提出之前揭協調會會議紀

    錄內容，盧志遠雖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上開協

    調會，並請求取回工地之施工工具、材料，及表明該批材料

    與嘉仕益公司無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7頁）。綜由前揭

    證據內容觀之，瓏山公司所提上開證據，至多僅可證明第三

    人震森公司亦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

    ，以及盧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並

    為前述請求等事實；惟均不足以證明於112年8月15日起至同

    年9月12日止之期間內，瓏山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表

    一所示貨品，亦無法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瓏山公司

    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4.至瓏山公司另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

    被告瓏山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惟

    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並無怨隙，衡

    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

    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般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前揭與被告瓏

    山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

    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5.瓏山公司復抗辯：證人盧志遠所提之系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

    ，而係借款，因認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流於虛妄云

    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瓏山公司法定代理人（

    通訊軟體暱稱「孔明」）間之通訊對話紀錄，內容確載有：

    「滷蛋哥（即盧志遠）請傳上一張的工資表金額，20多萬的

    」等語，且盧志遠亦曾將系爭工程之工單上傳並註明金額等

    客觀情狀（見本院卷三第105頁、第229至231頁），堪認系

    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款。

    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瓏山公司既主張

    系爭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法律關係成立之利

    己事實負舉證責任。惟瓏山公司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

    說，則其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

    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物之義務，民

    法367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一之買賣

    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

    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遠，業

    如前述，則附表一貨品既經原告交付並經盧志遠、黃世敏代

    瓏山公司簽收受領在案，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

    付購買附表一貨品之價金（加計稅款後）301萬5,665元（計

    算式詳如附表一），於法自屬有據。

　2.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就附表一之貨款，兩造並無

    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被告對原告所負上開給付價金義務，

    屬無確定清償期限之金錢債務。又原告已對瓏山公司提起本

    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瓏山公司（見審訴

    卷第133頁），依上開規定，原告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與催告

    有同一之效力，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

    延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品

    ？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

    交付完畢？

　　原告主張：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按即112

    年9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

    二貨品，並透過盧志遠與原告成立買賣契約，原告並已分別

    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將貨品送至系爭工程之工地，盧志遠並曾

    於附表二所示銷貨單上簽收，惟為嘉仕益公司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就其主張，並提出附表二之貨品銷貨單、證人盧志遠之

    證詞、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人員間之對話紀錄、盧志遠

    所提出之存摺明細為證。查附表二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

    戶名稱為被告嘉仕益公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

    、品名、數量、單價，詳如附表二所示）、簽收人（詳如附

    表二編號1至35均為盧志遠）。又盧志遠亦於本院證稱：其

    有簽收附表二所示之銷貨單，其當時是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

    司，其當時在現場即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安排工人、訂貨，

    其工資單上匯款人為嘉仕益公司、亦有嘉仕益公司之匯款紀

    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另依盧

    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負責人Ａ０５（即對話紀錄內之暱稱HUG

    O）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二第37頁、第57頁、第5

    9頁、第61頁、第65頁、第67頁、第69頁、第101頁、第103

    頁、第107頁、第10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35頁、第1

    37頁、第197頁、第199頁、第245頁、第247頁），堪認就系

    爭工程之模板工程，嘉仕益公司之負責人Ａ０５（綽號HUGO）

    應有參與施工人員之分配，盧志遠亦曾向其請領施工人員薪

    資。又審酌證人盧志遠所提出之匯款紀錄（見本院卷一第77

    頁、第81頁、第83頁、第85頁），嘉仕益公司另曾於112年9

    月至112年10月間匯款共計150萬4,555元至盧志遠帳戶。由

    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證人盧志遠之證詞與其於本院提

    出之前揭對話紀錄、匯款紀錄內容大致吻合，堪認被告嘉仕

    益公司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二

    貨品，且原告已將附表二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盧志遠

    簽收。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二貨品之買賣契約已成立，

    且原告已依約交付貨品等語，堪認屬實。

　2.嘉仕益公司固以：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與盧志遠所屬震森

    公司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司，被告

    嘉仕益公司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

    公司領取，並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112年簽立之模板工

    程契約書、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瓏山

    公司、嘉仕益公司協調會會議紀錄為證云云，抗辯被告嘉仕

    益公司無庸負給付責任。惟查，被告就此部分所提出之前揭

    模板工程契約書、借據、協調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59頁

    至第187頁、第195頁至第197頁），至多僅能證明第三人震

    森公司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及盧

    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等情，業經

    認定如前（見本判決爭點㈠第3段），均無法證明於112年9月

    9日至112年12月22日間嘉仕益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表

    二貨品，亦不足以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嘉仕益公司

    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3.嘉仕益公司又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

    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

    惟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

    並無怨隙，衡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

    為虛偽陳述之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

    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

    前揭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綽號HUGO）間之Line

    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

    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4.嘉仕益公司復以證人盧志遠所提之前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而

    係借款，抗辯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並非屬實云云

    。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嘉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

    暱稱HUGO）間之112年10月7日通訊對話紀錄，其內容載有盧

    志遠向HUGO報告當日工作人員分組情形、各組工作內容及翻

    譯薪資，HUGO並就施工人員之師傅或粗工配比提出詢問等情

    （見本院卷二第57至61頁），堪認證人盧志遠確實曾向嘉仕

    益公司法定代理人報告人員工作分配及翻譯之薪資，益見系

    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款。

    又嘉仕益公司主張上開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

    法律關係成立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嘉仕益公司就此部

    分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

    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查嘉仕益公司授權盧志遠與原告就附表二之買賣標的及價金

    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成立，原告

    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被告嘉仕益公司授權之盧志遠等情，業

    經認定如前（見前述爭點㈢之論述）。則原告依買賣契約之

    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附表二貨品之價金（加計稅

    款後）270萬9,182元（詳如附表二），於法自屬有據。又就

    附表二所示貨款，兩造並無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依民法第

    229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

    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

    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原告已對被告提起本件

    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嘉仕益公司（見審訴

    卷第137頁），堪認原告已依法為催告，依民法第233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原告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本於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㈠瓏山公

    司應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

    萬9,18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兩造均陳明願供

    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聲

    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

    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一：（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 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8/15 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 169 32,448 盧志遠 2 2023/08/15 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 5分*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3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4 2023/08/15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配件(組) 200 60 12,000 盧志遠 5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板(厚)8尺 300 205 61,500 盧志遠 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司WN-95B 12MMGX/個 350 65 22,750 盧志遠 7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4分 100CM 100 65 6,500 盧志遠 8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J型鉤-附螺帽(紅綁帶) 4 1,885 7,540 盧志遠 9 2023/08/24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50 880 44,000 盧志遠 10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配件(組) 50 60 3,000 盧志遠 11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4分120CM 250 78 19,500 盧志遠 12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J型鉤-附螺帽(紅綁帶) 1 1,885 1,885 盧志遠 13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厚 板模華司 3分孔 寶鼎(箱) 5 560 2,800 盧志遠 14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螺帽2分半(5/16)BXF/包 5 142 710 盧志遠 15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2分半 120CM 宗興(把) 20 290 5,800 盧志遠 1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免拆綱6尺0.3T*2*1820MMJG/片 50 120 6,000 盧志遠 17 2023/08/2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768 169 129,792 盧志遠 18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 2400MM 800 205 164,000 盧志遠 19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3米 250 880 220,000 盧志遠 20 2023/08/26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 3米-配件(組) 250 60 15,000 盧志遠 21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12#2 1/2"27KG/箱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2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13#2"27KG/裝東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3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 10#3-1/5"27KG　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4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鋼釘1-1/2" 寶國 5 55 275 盧志遠 25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U型鐵絲 14KG 20# 600MM 1 615 615 盧志遠 26 2023/08/29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用木製三角條1寸*1寸*6尺 117 35 4,095 盧志遠 2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鋰電砂輪機DGA404Z4"空機 1 5,885 5,885 盧志遠 2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充電圓鋸機(空機) 2 9,180 18,360 盧志遠 2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電機組DLX00000000 3 23,600 70,800 盧志遠 3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正廠牧田充電座DC18RC 18V 3 2,750 8,250 盧志遠 3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鋰電電池 BL186018V6.0 8 4,150 33,200 盧志遠 3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圓桶裝雙網砂輪切片 4"1mm50片/桶 1 600 600 盧志遠 3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面刃木工鋸片190*2.2*40t 10 180 1,800 盧志遠 3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鑽尾(有牙)4分3.3尺(100cm) 5 235 1,175 盧志遠 35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鑽尾(有牙)4分5尺 5 300 1,500 盧志遠 36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鍍鋅鐵絲U型12#60CM-把 10 371 3,710 盧志遠 3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蓮霧頭螺帽1/2 ILIIQ/只 12,000 8 91,200 盧志遠 3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外焊1/2*25 12,000 14 163,200 盧志遠 3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司WN-95B 12MMGX/個 13,000 60 780,000 盧志遠 4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96CM 768 51 39,091 盧志遠 4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86CM 6,000 46 273,600 盧志遠 4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146CM 96 78 7,440 盧志遠 4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321CM 144 170 24,480 盧志遠 4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231CM 96 123 11,808 盧志遠 45 2023/09/0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厚)8尺 600.000 205 123,000 盧志遠 46 2023/09/0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000 169 32,448 盧志遠 47 2023/09/07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4米半出租(200支/3元/天)9/07-10/5=30天 200.000 600.0 120,000 盧志遠 48 2023/09/07 000000000000 03-06 鐵角材4米半-損壞或是遺失照價賠償 200 　 0 盧志遠 49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拉桿3米 100 330 33000 盧志遠 50 2023/09/12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1.2米 600 105 63000 黃世敏 　 　 　 　 　 總價  2,872,062   　 　 　 　 　 加計稅款  3,015,665  

 

附表二：（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9/09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80 340 27,200  盧志遠 2 2023/09/09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3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8尺 600 220 132,000  盧志遠 4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3米 300 880 264,000  盧志遠 5 2023/09/09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3米(配件) 300 60 18,000  盧志遠 6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鐵支撐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7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 重型斜撐3米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8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1 重型斜撐3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9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 重型斜撐5米 200 1,150 230,000  盧志遠 10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1 重型斜撐5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11 2023/10/31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160 340 54,400  盧志遠 12 2023/10/31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322 168 54,096  盧志遠 13 2023/10/31 000000000000 0 吊地下室 1 2,000 2,000  盧志遠 14 2023/10/31 000000000000 DA 白木6寸*1.5寸*12尺 44 360 15,840  盧志遠 15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16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2~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17 2023/11/05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3.5-5米(退租)-把(200支/3元/天)10/6-11/5=31天 -200 -200 0  盧志遠 18 2023/11/05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19 2023/11/16 000000000000 DD 三角敏 6米 2,000 25  50,000  盧志遠 20 2023/12/0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225.000 340  76,500  盧志遠 21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300.000 204  61,200  盧志遠 22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1.75米 200 315 63,000  盧志遠 23 2023/12/02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4 2023/12/0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5 2023/12/08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150 340 51,000  盧志遠 26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27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2米 300 102 30,600  盧志遠 28 2023/12/17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300 204 61,200  盧志遠 29 2023/12/17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204 168 34,272  盧志遠 30 2023/12/17 0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5分4"*6" 75 530 39,750  盧志遠 31 2023/12/18 000000000000 DB 塑膠白板75*6尺 300 950 285,000  盧志遠 32 2023/12/1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612 168 102,816  盧志遠 33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2米 300 213 63,900  盧志遠 34 2023/12/2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1.75米 100 315 31,500  盧志遠 35 2023/12/2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總計 2,580,174 　  　 　 　 　 加計稅款   2,709,18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9號
原      告  烜陞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文忠  
訴訟代理人  林哲希律師
被      告  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忬龍  


被      告  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瑞波  


上二家公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悅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1萬5,665元，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0萬9,182元，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3％，由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負擔47％。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萬5,222元為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301萬5,6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90萬3,061元為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70萬9,18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址設高雄市新興區之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瓏山公司）及址設高雄市鳳山區之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嘉仕益公司）請求給付貨款，而高雄市新興區、鳳山區均為本院轄區，依上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瓏山公司與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青公司）承攬「南亞科5A主廠房建築及環境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瓏山公司因工程需要，自民國112年8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所需材料（如附表一所示貨品，下稱附表一貨品）；嘉仕益公司則自112年9月9日起至同年12月2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工程所需材料（如附表二所示貨品，下稱附表二貨品）。附表一、二之貨品（合稱系爭貨品），均已由原告之人員分別於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點，送至系爭工程工地，並由盧志遠等人於附表一、二所示銷貨單上簽收確認。惟經原告數度向瓏山公司請求附表一貨品之貨款共301萬5,665元、向嘉仕益公司請求附表二貨品之貨款共270萬9,182元，均未獲置理。為此，爰分別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各請求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給付附表一、二所示之貨款等語。並聲明：㈠瓏山公司應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訴外人盧志遠與被告間之關係，僅係系爭工程由永青公司承攬後，就其中模板工程部分，再由被告為次承攬人。盧志遠所屬震森科技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震森公司，其配偶為負責人）僅為被告之代工，被告固授權震森公司請款，且有餘款始由被告分得。惟施工期間，震森公司頻頻要求被告墊款，被告因合作關係，固曾各自代墊部分款項，但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被告亦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被告均否認有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原告認定附表一、二所示貨品係由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分別訂購，均係以盧志遠之說詞為憑。因被告均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系爭貨品之買賣契約自僅存在於盧志遠與原告之間，原告不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附表一、二所示貨款等語，資為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瓏山公司與被告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
　㈡被告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之員工間有如本院
　　卷一第35-45頁之對話紀錄。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一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一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
　1.按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2項、民法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瓏山公司曾於附表一所示時點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兩造已就附表一所示貨品成立買賣契約，原告並已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將貨品交由盧志遠等人簽收等語，惟為瓏山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證人盧志遠之證詞、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間之對話紀錄、盧志遠之存摺明細、原告法定代理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之對話紀錄、證人舒建華之證詞等件為證。
　⑵觀諸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戶名稱為瓏山公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價，詳如附表一所示）、簽收人（附表一編號1至49為盧志遠、編號50為黃世敏）。又證人盧志遠就此亦到庭證稱：伊有簽收附表一所示之銷貨單（編號1至49部分），附表一編號50銷貨單簽收者為黃世敏，黃世敏當時受僱於伊，伊當時則是受僱於瓏山公司，伊為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人，負責安排工人、訂貨，伊的工資單上匯款人為瓏山公司，亦有瓏山公司之匯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
　⑶另依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即對話紀錄內之「孔明」）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三第95頁、第99頁、第105頁、第123頁、第127頁、第151頁、第169頁、第173頁、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3頁、第207頁、第209頁），關於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部分，瓏山公司確有指揮監督盧志遠施作系爭工程，並將工人及盧志遠之薪資匯入盧志遠之帳戶。
　⑷另參以原告負責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LINE對話暱稱「孔明」）之對話紀錄，原告曾將附表一編號1至44部分貨品銷售明細及存摺帳戶傳送予Ａ０４，並數度確認付款時間，Ａ０４則回應「瞭解」、「正在安排」、「好」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至39頁）。
　⑸暨審酌證人即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舒建華亦於本院證稱：伊為永青公司之職員，亦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工地現場是盧志遠負責，盧志遠是瓏山公司僱用的，伊會如此認定係因為盧志遠做的工作是由瓏山公司來請款，廠商請款時伊都有在廠商驗收請款單上簽名，伊有收過瓏山公司請款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至296頁）。
　⑹綜上，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瓏山公司於附表一所示時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且原告已將附表一所示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遠、黃世敏簽收。是以，原告主張其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一所示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業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盧志遠等語，堪認屬實。
　3.瓏山公司雖抗辯：其與嘉仕益公司、盧志遠所屬震森公司間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瓏山公司，瓏山公司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公司領取云云，並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於112年簽立之模板工程契約書、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被告等間協調會之會議紀錄等件為證。惟查：前揭工程契約並未載明盧志遠係受僱於何人，亦無任何關於盧志遠與震森公司內部關係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87頁）。又前揭盧志遠向永青公司借款所簽立之借據，僅記載盧志遠曾於112年12月間向永青公司分別借款各10萬元、2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95至196頁）。再者，依被告等人所提出之前揭協調會會議紀錄內容，盧志遠雖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上開協調會，並請求取回工地之施工工具、材料，及表明該批材料與嘉仕益公司無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7頁）。綜由前揭證據內容觀之，瓏山公司所提上開證據，至多僅可證明第三人震森公司亦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以及盧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並為前述請求等事實；惟均不足以證明於112年8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2日止之期間內，瓏山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亦無法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瓏山公司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4.至瓏山公司另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瓏山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惟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並無怨隙，衡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前揭與被告瓏山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5.瓏山公司復抗辯：證人盧志遠所提之系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而係借款，因認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流於虛妄云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瓏山公司法定代理人（通訊軟體暱稱「孔明」）間之通訊對話紀錄，內容確載有：「滷蛋哥（即盧志遠）請傳上一張的工資表金額，20多萬的」等語，且盧志遠亦曾將系爭工程之工單上傳並註明金額等客觀情狀（見本院卷三第105頁、第229至231頁），堪認系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款。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瓏山公司既主張系爭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法律關係成立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惟瓏山公司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物之義務，民法367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一之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遠，業如前述，則附表一貨品既經原告交付並經盧志遠、黃世敏代瓏山公司簽收受領在案，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付購買附表一貨品之價金（加計稅款後）301萬5,665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一），於法自屬有據。
　2.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就附表一之貨款，兩造並無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被告對原告所負上開給付價金義務，屬無確定清償期限之金錢債務。又原告已對瓏山公司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瓏山公司（見審訴卷第133頁），依上開規定，原告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
　　原告主張：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按即112年9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二貨品，並透過盧志遠與原告成立買賣契約，原告並已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將貨品送至系爭工程之工地，盧志遠並曾於附表二所示銷貨單上簽收，惟為嘉仕益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就其主張，並提出附表二之貨品銷貨單、證人盧志遠之證詞、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人員間之對話紀錄、盧志遠所提出之存摺明細為證。查附表二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戶名稱為被告嘉仕益公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價，詳如附表二所示）、簽收人（詳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均為盧志遠）。又盧志遠亦於本院證稱：其有簽收附表二所示之銷貨單，其當時是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司，其當時在現場即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安排工人、訂貨，其工資單上匯款人為嘉仕益公司、亦有嘉仕益公司之匯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另依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負責人Ａ０５（即對話紀錄內之暱稱HUGO）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二第37頁、第57頁、第59頁、第61頁、第65頁、第67頁、第69頁、第101頁、第103頁、第107頁、第10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35頁、第137頁、第197頁、第199頁、第245頁、第247頁），堪認就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嘉仕益公司之負責人Ａ０５（綽號HUGO）應有參與施工人員之分配，盧志遠亦曾向其請領施工人員薪資。又審酌證人盧志遠所提出之匯款紀錄（見本院卷一第77頁、第81頁、第83頁、第85頁），嘉仕益公司另曾於112年9月至112年10月間匯款共計150萬4,555元至盧志遠帳戶。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證人盧志遠之證詞與其於本院提出之前揭對話紀錄、匯款紀錄內容大致吻合，堪認被告嘉仕益公司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二貨品，且原告已將附表二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盧志遠簽收。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二貨品之買賣契約已成立，且原告已依約交付貨品等語，堪認屬實。
　2.嘉仕益公司固以：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與盧志遠所屬震森公司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司，被告嘉仕益公司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公司領取，並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112年簽立之模板工程契約書、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協調會會議紀錄為證云云，抗辯被告嘉仕益公司無庸負給付責任。惟查，被告就此部分所提出之前揭模板工程契約書、借據、協調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87頁、第195頁至第197頁），至多僅能證明第三人震森公司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及盧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等情，業經認定如前（見本判決爭點㈠第3段），均無法證明於112年9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間嘉仕益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表二貨品，亦不足以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嘉仕益公司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3.嘉仕益公司又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惟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並無怨隙，衡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前揭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綽號HUGO）間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4.嘉仕益公司復以證人盧志遠所提之前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而係借款，抗辯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並非屬實云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嘉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暱稱HUGO）間之112年10月7日通訊對話紀錄，其內容載有盧志遠向HUGO報告當日工作人員分組情形、各組工作內容及翻譯薪資，HUGO並就施工人員之師傅或粗工配比提出詢問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7至61頁），堪認證人盧志遠確實曾向嘉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報告人員工作分配及翻譯之薪資，益見系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款。又嘉仕益公司主張上開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法律關係成立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嘉仕益公司就此部分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查嘉仕益公司授權盧志遠與原告就附表二之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被告嘉仕益公司授權之盧志遠等情，業經認定如前（見前述爭點㈢之論述）。則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附表二貨品之價金（加計稅款後）270萬9,182元（詳如附表二），於法自屬有據。又就附表二所示貨款，兩造並無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原告已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嘉仕益公司（見審訴卷第137頁），堪認原告已依法為催告，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原告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本於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㈠瓏山公司應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一：（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
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8/15

		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

		169

		32,448

		盧志遠



		2

		2023/08/15

		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
5分*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3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4

		2023/08/15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配件(組)

		200

		60

		12,000

		盧志遠



		5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板(厚)8尺

		300

		205

		61,500

		盧志遠



		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司WN-95B 12MMGX/個

		350

		65

		22,750

		盧志遠



		7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4分 100CM

		100

		65

		6,500

		盧志遠



		8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J型鉤-附螺帽(紅綁帶)

		4

		1,885

		7,540

		盧志遠



		9

		2023/08/24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50

		880

		44,000

		盧志遠



		10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配件(組)

		50

		60

		3,000

		盧志遠



		11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4分120CM

		250

		78

		19,500

		盧志遠



		12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J型鉤-附螺帽(紅綁帶)

		1

		1,885

		1,885

		盧志遠



		13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厚 板模華司 3分孔 寶鼎(箱)

		5

		560

		2,800

		盧志遠



		14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螺帽2分半(5/16)BXF/包

		5

		142

		710

		盧志遠



		15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2分半 120CM 宗興(把)

		20

		290

		5,800

		盧志遠



		1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免拆綱6尺0.3T*2*1820MMJG/片

		50

		120

		6,000

		盧志遠



		17

		2023/08/2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768

		169

		129,792

		盧志遠



		18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 2400MM

		800

		205

		164,000

		盧志遠



		19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3米

		250

		880

		220,000

		盧志遠



		20

		2023/08/26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 3米-配件(組)

		250

		60

		15,000

		盧志遠



		21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12#2 1/2"27KG/箱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2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13#2"27KG/裝東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3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 10#3-1/5"27KG　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4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鋼釘1-1/2" 寶國

		5

		55

		275

		盧志遠



		25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U型鐵絲 14KG 20# 600MM

		1

		615

		615

		盧志遠



		26

		2023/08/29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用木製三角條1寸*1寸*6尺

		117

		35

		4,095

		盧志遠



		2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鋰電砂輪機DGA404Z4"空機

		1

		5,885

		5,885

		盧志遠



		2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充電圓鋸機(空機)

		2

		9,180

		18,360

		盧志遠



		2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電機組DLX00000000

		3

		23,600

		70,800

		盧志遠



		3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正廠牧田充電座DC18RC 18V

		3

		2,750

		8,250

		盧志遠



		3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鋰電電池 BL186018V6.0

		8

		4,150

		33,200

		盧志遠



		3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圓桶裝雙網砂輪切片 4"1mm50片/桶

		1

		600

		600

		盧志遠



		3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面刃木工鋸片190*2.2*40t

		10

		180

		1,800

		盧志遠



		3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鑽尾(有牙)4分3.3尺(100cm)

		5

		235

		1,175

		盧志遠



		35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鑽尾(有牙)4分5尺

		5

		300

		1,500

		盧志遠



		36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鍍鋅鐵絲U型12#60CM-把

		10

		371

		3,710

		盧志遠



		3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蓮霧頭螺帽1/2 ILIIQ/只

		12,000

		8

		91,200

		盧志遠



		3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外焊1/2*25

		12,000

		14

		163,200

		盧志遠



		3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司WN-95B 12MMGX/個

		13,000

		60

		780,000

		盧志遠



		4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96CM

		768

		51

		39,091

		盧志遠



		4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86CM

		6,000

		46

		273,600

		盧志遠



		4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146CM

		96

		78

		7,440

		盧志遠



		4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321CM

		144

		170

		24,480

		盧志遠



		4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231CM

		96

		123

		11,808

		盧志遠



		45

		2023/09/0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厚)8尺

		600.000

		205

		123,000

		盧志遠



		46

		2023/09/0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000

		169

		32,448

		盧志遠



		47

		2023/09/07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4米半出租(200支/3元/天)9/07-10/5=30天

		200.000

		600.0

		120,000

		盧志遠



		48

		2023/09/07

		000000000000

		03-06

		鐵角材4米半-損壞或是遺失照價賠償

		200

		　

		0

		盧志遠



		49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拉桿3米

		100

		330

		33000

		盧志遠



		50

		2023/09/12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1.2米

		600

		105

		63000

		黃世敏



		　

		　

		　

		　

		　

		總價

		


		2,872,062 

		




		　

		　

		　

		　

		　

		加計稅款

		


		3,015,665

		








 
附表二：（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9/09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80

		340

		27,200 

		盧志遠



		2

		2023/09/09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3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8尺

		600

		220

		132,000 

		盧志遠



		4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3米

		300

		880

		264,000 

		盧志遠



		5

		2023/09/09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3米(配件)

		300

		60

		18,000 

		盧志遠



		6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鐵支撐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7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

		重型斜撐3米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8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1

		重型斜撐3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9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

		重型斜撐5米

		200

		1,150

		230,000 

		盧志遠



		10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1

		重型斜撐5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11

		2023/10/31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160

		340

		54,400 

		盧志遠



		12

		2023/10/31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322

		168

		54,096 

		盧志遠



		13

		2023/10/31

		000000000000

		0

		吊地下室

		1

		2,000

		2,000 

		盧志遠



		14

		2023/10/31

		000000000000

		DA

		白木6寸*1.5寸*12尺

		44

		360

		15,840 

		盧志遠



		15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16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2~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17

		2023/11/05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3.5-5米(退租)-把(200支/3元/天)10/6-11/5=31天

		-200

		-200

		0 

		盧志遠



		18

		2023/11/05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19

		2023/11/16

		000000000000

		DD

		三角敏 6米

		2,000

		25 

		50,000 

		盧志遠



		20

		2023/12/0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225.000

		340 

		76,500 

		盧志遠



		21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300.000

		204 

		61,200 

		盧志遠



		22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1.75米

		200

		315

		63,000 

		盧志遠



		23

		2023/12/02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4

		2023/12/0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5

		2023/12/08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150

		340

		51,000 

		盧志遠



		26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27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2米

		300

		102

		30,600 

		盧志遠



		28

		2023/12/17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300

		204

		61,200 

		盧志遠



		29

		2023/12/17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204

		168

		34,272 

		盧志遠



		30

		2023/12/17

		0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5分4"*6"

		75

		530

		39,750 

		盧志遠



		31

		2023/12/18

		000000000000

		DB

		塑膠白板75*6尺

		300

		950

		285,000 

		盧志遠



		32

		2023/12/1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612

		168

		102,816 

		盧志遠



		33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2米

		300

		213

		63,900 

		盧志遠



		34

		2023/12/2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1.75米

		100

		315

		31,500 

		盧志遠



		35

		2023/12/2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總計

		2,580,174
　

		




		　

		　

		　

		　

		加計稅款

		


		


		2,709,18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29號

原      告  烜陞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文忠  

訴訟代理人  林哲希律師

被      告  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忬龍  



被      告  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瑞波  



上二家公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悅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1萬5,665元，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0萬9,182元，並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3％，由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負擔47％。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萬5,222元為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301萬5,6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90萬3,061元為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70萬9,18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址設高雄市新興區之被告瓏山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瓏山公司）及址設高雄市鳳山區之被告嘉仕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嘉仕益公司）請求給付貨款，而高雄市新興區、鳳山區均為本院轄區，依上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瓏山公司與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青公司）承攬「南亞科5A主廠房建築及環境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瓏山公司因工程需要，自民國112年8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所需材料（如附表一所示貨品，下稱附表一貨品）；嘉仕益公司則自112年9月9日起至同年12月2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工程所需材料（如附表二所示貨品，下稱附表二貨品）。附表一、二之貨品（合稱系爭貨品），均已由原告之人員分別於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點，送至系爭工程工地，並由盧志遠等人於附表一、二所示銷貨單上簽收確認。惟經原告數度向瓏山公司請求附表一貨品之貨款共301萬5,665元、向嘉仕益公司請求附表二貨品之貨款共270萬9,182元，均未獲置理。為此，爰分別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各請求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給付附表一、二所示之貨款等語。並聲明：㈠瓏山公司應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訴外人盧志遠與被告間之關係，僅係系爭工程由永青公司承攬後，就其中模板工程部分，再由被告為次承攬人。盧志遠所屬震森科技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震森公司，其配偶為負責人）僅為被告之代工，被告固授權震森公司請款，且有餘款始由被告分得。惟施工期間，震森公司頻頻要求被告墊款，被告因合作關係，固曾各自代墊部分款項，但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被告亦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被告均否認有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原告認定附表一、二所示貨品係由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分別訂購，均係以盧志遠之說詞為憑。因被告均未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系爭貨品，系爭貨品之買賣契約自僅存在於盧志遠與原告之間，原告不得向被告各請求給付附表一、二所示貨款等語，資為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被告瓏山公司與被告嘉仕益公司，同為訴外人永青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下游承攬人。

　㈡被告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之員工間有如本院

　　卷一第35-45頁之對話紀錄。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一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瓏山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一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

　1.按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2項、民法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瓏山公司曾於附表一所示時點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兩造已就附表一所示貨品成立買賣契約，原告並已於附表一所示時點將貨品交由盧志遠等人簽收等語，惟為瓏山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證人盧志遠之證詞、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間之對話紀錄、盧志遠之存摺明細、原告法定代理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之對話紀錄、證人舒建華之證詞等件為證。

　⑵觀諸附表一所示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戶名稱為瓏山公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價，詳如附表一所示）、簽收人（附表一編號1至49為盧志遠、編號50為黃世敏）。又證人盧志遠就此亦到庭證稱：伊有簽收附表一所示之銷貨單（編號1至49部分），附表一編號50銷貨單簽收者為黃世敏，黃世敏當時受僱於伊，伊當時則是受僱於瓏山公司，伊為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人，負責安排工人、訂貨，伊的工資單上匯款人為瓏山公司，亦有瓏山公司之匯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

　⑶另依盧志遠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即對話紀錄內之「孔明」）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三第95頁、第99頁、第105頁、第123頁、第127頁、第151頁、第169頁、第173頁、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3頁、第207頁、第209頁），關於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部分，瓏山公司確有指揮監督盧志遠施作系爭工程，並將工人及盧志遠之薪資匯入盧志遠之帳戶。

　⑷另參以原告負責人與瓏山公司負責人Ａ０４（LINE對話暱稱「孔明」）之對話紀錄，原告曾將附表一編號1至44部分貨品銷售明細及存摺帳戶傳送予Ａ０４，並數度確認付款時間，Ａ０４則回應「瞭解」、「正在安排」、「好」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至39頁）。

　⑸暨審酌證人即系爭工程之工地主任舒建華亦於本院證稱：伊為永青公司之職員，亦為系爭工程工地主任，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工地現場是盧志遠負責，盧志遠是瓏山公司僱用的，伊會如此認定係因為盧志遠做的工作是由瓏山公司來請款，廠商請款時伊都有在廠商驗收請款單上簽名，伊有收過瓏山公司請款單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2至296頁）。

　⑹綜上，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瓏山公司於附表一所示時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且原告已將附表一所示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遠、黃世敏簽收。是以，原告主張其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一所示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業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盧志遠等語，堪認屬實。

　3.瓏山公司雖抗辯：其與嘉仕益公司、盧志遠所屬震森公司間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瓏山公司，瓏山公司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公司領取云云，並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於112年簽立之模板工程契約書、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被告等間協調會之會議紀錄等件為證。惟查：前揭工程契約並未載明盧志遠係受僱於何人，亦無任何關於盧志遠與震森公司內部關係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59至187頁）。又前揭盧志遠向永青公司借款所簽立之借據，僅記載盧志遠曾於112年12月間向永青公司分別借款各10萬元、2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95至196頁）。再者，依被告等人所提出之前揭協調會會議紀錄內容，盧志遠雖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上開協調會，並請求取回工地之施工工具、材料，及表明該批材料與嘉仕益公司無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7頁）。綜由前揭證據內容觀之，瓏山公司所提上開證據，至多僅可證明第三人震森公司亦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以及盧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並為前述請求等事實；惟均不足以證明於112年8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2日止之期間內，瓏山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表一所示貨品，亦無法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瓏山公司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4.至瓏山公司另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瓏山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惟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並無怨隙，衡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前揭與被告瓏山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5.瓏山公司復抗辯：證人盧志遠所提之系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而係借款，因認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流於虛妄云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瓏山公司法定代理人（通訊軟體暱稱「孔明」）間之通訊對話紀錄，內容確載有：「滷蛋哥（即盧志遠）請傳上一張的工資表金額，20多萬的」等語，且盧志遠亦曾將系爭工程之工單上傳並註明金額等客觀情狀（見本院卷三第105頁、第229至231頁），堪認系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款。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瓏山公司既主張系爭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法律關係成立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惟瓏山公司就此部分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㈡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瓏山公司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1.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物之義務，民法367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與瓏山公司間已就附表一之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瓏山公司授權之盧志遠，業如前述，則附表一貨品既經原告交付並經盧志遠、黃世敏代瓏山公司簽收受領在案，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付購買附表一貨品之價金（加計稅款後）301萬5,665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一），於法自屬有據。

　2.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就附表一之貨款，兩造並無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被告對原告所負上開給付價金義務，屬無確定清償期限之金錢債務。又原告已對瓏山公司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瓏山公司（見審訴卷第133頁），依上開規定，原告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則原告請求瓏山公司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嘉仕益公司是否有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向原告購買附表二貨品？如有，品項為何？數量若干？如何計價？原告是否已如數交付完畢？

　　原告主張：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按即112年9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止）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二貨品，並透過盧志遠與原告成立買賣契約，原告並已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點將貨品送至系爭工程之工地，盧志遠並曾於附表二所示銷貨單上簽收，惟為嘉仕益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就其主張，並提出附表二之貨品銷貨單、證人盧志遠之證詞、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人員間之對話紀錄、盧志遠所提出之存摺明細為證。查附表二貨品之銷貨單業已載明客戶名稱為被告嘉仕益公司、買賣標的物（含日期、貨品編號、品名、數量、單價，詳如附表二所示）、簽收人（詳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均為盧志遠）。又盧志遠亦於本院證稱：其有簽收附表二所示之銷貨單，其當時是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司，其當時在現場即系爭工程之工地負責安排工人、訂貨，其工資單上匯款人為嘉仕益公司、亦有嘉仕益公司之匯款紀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至65頁、第347至348頁）。另依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負責人Ａ０５（即對話紀錄內之暱稱HUGO）間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見本院卷二第37頁、第57頁、第59頁、第61頁、第65頁、第67頁、第69頁、第101頁、第103頁、第107頁、第10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35頁、第137頁、第197頁、第199頁、第245頁、第247頁），堪認就系爭工程之模板工程，嘉仕益公司之負責人Ａ０５（綽號HUGO）應有參與施工人員之分配，盧志遠亦曾向其請領施工人員薪資。又審酌證人盧志遠所提出之匯款紀錄（見本院卷一第77頁、第81頁、第83頁、第85頁），嘉仕益公司另曾於112年9月至112年10月間匯款共計150萬4,555元至盧志遠帳戶。由前揭證據資料，參互以觀，證人盧志遠之證詞與其於本院提出之前揭對話紀錄、匯款紀錄內容大致吻合，堪認被告嘉仕益公司於附表二所示時點應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附表二貨品，且原告已將附表二貨品送至系爭工程工地，由盧志遠簽收。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附表二貨品之買賣契約已成立，且原告已依約交付貨品等語，堪認屬實。

　2.嘉仕益公司固以：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與盧志遠所屬震森公司係合作關係，盧志遠並非受僱於被告嘉仕益公司，被告嘉仕益公司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系爭貨品，工程款係由震森公司領取，並提出永青公司與震森公司112年簽立之模板工程契約書、永青公司與盧志遠簽立之借據、永青公司與瓏山公司、嘉仕益公司協調會會議紀錄為證云云，抗辯被告嘉仕益公司無庸負給付責任。惟查，被告就此部分所提出之前揭模板工程契約書、借據、協調會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59頁至第187頁、第195頁至第197頁），至多僅能證明第三人震森公司曾與永青公司締約、盧志遠曾向永青公司借款，及盧志遠曾於113年6月14日代表震森公司出席協調會等情，業經認定如前（見本判決爭點㈠第3段），均無法證明於112年9月9日至112年12月22日間嘉仕益公司並未授權盧志遠訂購附表二貨品，亦不足以推翻原告前揭主張之舉證，是嘉仕益公司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3.嘉仕益公司又抗辯：證人盧志遠所述不實，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嘉仕益公司曾授權盧志遠向原告訂購貨品之憑證云云，惟查：證人盧志遠與被告嘉仕益公司間僅具合作關係，彼此並無怨隙，衡諸常情，殊無甘冒偽證重罪處罰之風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且觀諸證人盧志遠之證言內容，核與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之處。況證人盧志遠所提出前揭與被告嘉仕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綽號HUGO）間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等客觀書證為憑，經核與其供述情節互臻吻合，自堪信為真實。

　4.嘉仕益公司復以證人盧志遠所提之前揭匯款紀錄非屬薪資而係借款，抗辯盧志遠所述該款項為工資乙節，並非屬實云云。惟查，本院審酌盧志遠提出其與嘉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暱稱HUGO）間之112年10月7日通訊對話紀錄，其內容載有盧志遠向HUGO報告當日工作人員分組情形、各組工作內容及翻譯薪資，HUGO並就施工人員之師傅或粗工配比提出詢問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7至61頁），堪認證人盧志遠確實曾向嘉仕益公司法定代理人報告人員工作分配及翻譯之薪資，益見系爭匯款紀錄應係如證人盧志遠所述之工資請領，而非借款。又嘉仕益公司主張上開匯款性質為借款，自應就該金錢借貸法律關係成立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嘉仕益公司就此部分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㈣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查嘉仕益公司授權盧志遠與原告就附表二之買賣標的及價金等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自已成立，原告並已將上開貨品交付被告嘉仕益公司授權之盧志遠等情，業經認定如前（見前述爭點㈢之論述）。則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附表二貨品之價金（加計稅款後）270萬9,182元（詳如附表二），於法自屬有據。又就附表二所示貨款，兩造並無約定明確之給付期限，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原告已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4月7日送達嘉仕益公司（見審訴卷第137頁），堪認原告已依法為催告，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原告請求嘉仕益公司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本於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㈠瓏山公司應給付原告301萬5,665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嘉仕益公司應給付原告270萬9,18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一：（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 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8/15 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 169 32,448 盧志遠 2 2023/08/15 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 5分*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3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4 2023/08/15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配件(組) 200 60 12,000 盧志遠 5 2023/08/15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板(厚)8尺 300 205 61,500 盧志遠 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司WN-95B 12MMGX/個 350 65 22,750 盧志遠 7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4分 100CM 100 65 6,500 盧志遠 8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J型鉤-附螺帽(紅綁帶) 4 1,885 7,540 盧志遠 9 2023/08/24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50 880 44,000 盧志遠 10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配件(組) 50 60 3,000 盧志遠 11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4分120CM 250 78 19,500 盧志遠 12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鋼筋J型鉤-附螺帽(紅綁帶) 1 1,885 1,885 盧志遠 13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厚 板模華司 3分孔 寶鼎(箱) 5 560 2,800 盧志遠 14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螺帽2分半(5/16)BXF/包 5 142 710 盧志遠 15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珠牙螺桿2分半 120CM 宗興(把) 20 290 5,800 盧志遠 16 2023/08/24 000000000000 03-06 免拆綱6尺0.3T*2*1820MMJG/片 50 120 6,000 盧志遠 17 2023/08/2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768 169 129,792 盧志遠 18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 2400MM 800 205 164,000 盧志遠 19 2023/08/26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 3米 250 880 220,000 盧志遠 20 2023/08/26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 3米-配件(組) 250 60 15,000 盧志遠 21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12#2 1/2"27KG/箱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2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13#2"27KG/裝東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3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鐵釘 10#3-1/5"27KG　束山之釘 1 935 935 盧志遠 24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鋼釘1-1/2" 寶國 5 55 275 盧志遠 25 2023/08/28 000000000000 03-06 U型鐵絲 14KG 20# 600MM 1 615 615 盧志遠 26 2023/08/29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用木製三角條1寸*1寸*6尺 117 35 4,095 盧志遠 2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鋰電砂輪機DGA404Z4"空機 1 5,885 5,885 盧志遠 2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無刷充電圓鋸機(空機) 2 9,180 18,360 盧志遠 2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電機組DLX00000000 3 23,600 70,800 盧志遠 3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正廠牧田充電座DC18RC 18V 3 2,750 8,250 盧志遠 3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鋰電電池 BL186018V6.0 8 4,150 33,200 盧志遠 3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圓桶裝雙網砂輪切片 4"1mm50片/桶 1 600 600 盧志遠 3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面刃木工鋸片190*2.2*40t 10 180 1,800 盧志遠 3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鑽尾(有牙)4分3.3尺(100cm) 5 235 1,175 盧志遠 35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鑽尾(有牙)4分5尺 5 300 1,500 盧志遠 36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鍍鋅鐵絲U型12#60CM-把 10 371 3,710 盧志遠 37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蓮霧頭螺帽1/2 ILIIQ/只 12,000 8 91,200 盧志遠 38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外焊1/2*25 12,000 14 163,200 盧志遠 39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板模圓盤華司WN-95B 12MMGX/個 13,000 60 780,000 盧志遠 40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96CM 768 51 39,091 盧志遠 41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86CM 6,000 46 273,600 盧志遠 42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146CM 96 78 7,440 盧志遠 43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321CM 144 170 24,480 盧志遠 44 2023/08/31 000000000000 03-06 四分內桿 1/2*231CM 96 123 11,808 盧志遠 45 2023/09/06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厚)8尺 600.000 205 123,000 盧志遠 46 2023/09/06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000 169 32,448 盧志遠 47 2023/09/07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4米半出租(200支/3元/天)9/07-10/5=30天 200.000 600.0 120,000 盧志遠 48 2023/09/07 000000000000 03-06 鐵角材4米半-損壞或是遺失照價賠償 200 　 0 盧志遠 49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拉桿3米 100 330 33000 盧志遠 50 2023/09/12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1.2米 600 105 63000 黃世敏 　 　 　 　 　 總價  2,872,062   　 　 　 　 　 加計稅款  3,015,665  

 

附表二：（價格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單據日期 銷貨單據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簽收者 1 2023/09/09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80 340 27,200  盧志遠 2 2023/09/09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4.5*90*3060MM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3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1 鐵角材8尺 600 220 132,000  盧志遠 4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重型斜撐3米 300 880 264,000  盧志遠 5 2023/09/09 000000000000 03-06 重型斜撐3米(配件) 300 60 18,000  盧志遠 6 2023/09/09 000000000000 DD-2 鐵支撐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7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 重型斜撐3米 200 880 176,000  盧志遠 8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6-1 重型斜撐3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9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 重型斜撐5米 200 1,150 230,000  盧志遠 10 2023/10/12 000000000000 DD-5-1 重型斜撐5米-配件 200 60 12,000  盧志遠 11 2023/10/31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160 340 54,400  盧志遠 12 2023/10/31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322 168 54,096  盧志遠 13 2023/10/31 000000000000 0 吊地下室 1 2,000 2,000  盧志遠 14 2023/10/31 000000000000 DA 白木6寸*1.5寸*12尺 44 360 15,840  盧志遠 15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16 2023/11/02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2~3.5米 200 400 80,000  盧志遠 17 2023/11/05 000000000000 DD-4 鐵支撐3.5-5米(退租)-把(200支/3元/天)10/6-11/5=31天 -200 -200 0  盧志遠 18 2023/11/05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192 168 32,256  盧志遠 19 2023/11/16 000000000000 DD 三角敏 6米 2,000 25  50,000  盧志遠 20 2023/12/0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225.000 340  76,500  盧志遠 21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300.000 204  61,200  盧志遠 22 2023/12/0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1.75米 200 315 63,000  盧志遠 23 2023/12/02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4 2023/12/0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408 168 68,544  盧志遠 25 2023/12/08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分3"*6" 150 340 51,000  盧志遠 26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600 204 122,400  盧志遠 27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2米 300 102 30,600  盧志遠 28 2023/12/17 000000000000 DD-11 鐵角材2.4米 300 204 61,200  盧志遠 29 2023/12/17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204 168 34,272  盧志遠 30 2023/12/17 000000000000 D 大陸夾板5分4"*6" 75 530 39,750  盧志遠 31 2023/12/18 000000000000 DB 塑膠白板75*6尺 300 950 285,000  盧志遠 32 2023/12/18 000000000000 D10-A A級北美3吋*1.5吋*10尺 612 168 102,816  盧志遠 33 2023/12/08 000000000000 DD-3 鐵支撐1.2米 300 213 63,900  盧志遠 34 2023/12/22 000000000000 DD-22 鐵支撐1~1.75米 100 315 31,500  盧志遠 35 2023/12/22 000000000000 D36 大陸夾板53"*6" 75 340 25,500  盧志遠 　 　 　 　 　 　 總計 2,580,174 　  　 　 　 　 加計稅款   2,709,182  　  

　　　　　　　　　　　　　　　　　　　　　　　　　　　　　　　　　　　　　　　　　　　　　　　　



